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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委文件精神，认真做好2025年南通市市本级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工作，确保资金分配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及时、足额地将补助资金发放到位，结合市本级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补贴资金总额
根据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下达2025年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建〔2025〕95号），2025年度南通市主城区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1354.65万元，其中费改税部分资金391.9万元、涨价补贴部分资金962.75万元。
二、补贴对象
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对象为2024年度在我市主城区从事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，并在市交通运输部门办理营运手续的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经营者。
三、补贴原则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切实保障经营者的利益，确保行业稳定健康发展。
四、补贴方法
费改税部分补贴资金，鉴于主城区通常汽渡已于2023年7月停航，按2021年、2022年通沙汽渡补贴金额占比平均值67.84%核算，补贴给通沙汽265.86万元；涨价补贴部分按2021年、2022年通沙汽渡补贴金额占比平均值64.66%核算，补贴给通沙汽渡622.51万元，合计补贴通沙汽渡888.37万元，费改税和涨价补贴剩余部分466.28万元统筹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发展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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